
【阅读心得】
酒后高歌磨剑，梦中快意恩仇
——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读后
（经管田丹丹，2016年12月22日）
做人做事久了，循规蹈矩惯了，难免就会忍不住尝试别的兴趣爱好。有时候这种尝试会带来很多好处，涉猎的新事物多了，见识的就自然多了；有时候这种爱好可能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是被当做消遣来娱乐的。我还搞不清楚，看武侠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。喜欢上武侠小说，其实就是平淡的生活过得无味了，想做点别的了。
第一本接触的武侠小说是古龙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，算是第一次认识了这个主宰了父辈青春的传奇。那个年代，我们的父亲还是年少轻狂的少年郎，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书籍是唯一能带给他们精神安慰的奢侈品。我还小的时候，爸爸很喜欢看书，我不知道这些书里面到底描写了什么样的精彩，以至于爸爸每次拿着书，可以一坐就是一天。我也记得那时候的电视频道里全都是关于刀光剑影的生活。其实我是看不懂的，所以我总也想着，哪一天有机会就偷偷跑到电视里，和这些武林人士认识认识，那我是不是也就变得比较厉害了。
因为武侠，我开始熟识侠义二字，自古英雄大多是以侠义之士自居的，千秋万代，不知多少英雄为了侠义而死，又不知多少人仍在为了侠义前仆后继的死去。所以我敬佩英雄，我甚至幻想过如果我也是个行走江湖的侠客，一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这些都一直在我的幻想里，有时候无聊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自己也是真的比较无聊。学习心理学的人，又爱看武侠，看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人脑子有毛病，这当中最有毛病的就属小李飞刀李寻欢，“一门七进士，父子三探花”，李寻欢，这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李寻欢了。 
世人都觉得李寻欢是小人、地痞、无赖，耗尽家财、辞官隐退、流连烟花之地、日日醉酒，这样的他在很多人眼里都配不上英雄二字，在我眼里，这世上除了他外，再也没有第二个英雄了。为了朋友，他不在乎被人耻笑，为了朋友，他不在乎生死，为了朋友，他可以死着从地上再爬起来，为了爱人，他可以选择不爱，为了拯救别人的生命，他可以去赴死。我敬英雄的侠肝义胆，我敬英雄的义薄云天，可是我更敬李寻欢，他有一颗博爱的心，他包容一切，他也愿意原谅一切，因为他相信生命都有各自的无奈和苦衷。他把爱带给了人，他爱笑，笑就像是香水，不但能令自己芬芳，也能令别人快乐。我敬他，就是因着这伟大高尚的人格。
武侠的世界里总也不缺少英雄，古龙笔下的英雄更是数不盛数，李寻欢的武功也许不是独步天下的，列无虚发的飞刀也许并不是无敌的，但如此珍爱生命的就只有一个李寻欢。还好，古龙给了英雄一个最懂他的孙小红，一个勇敢坚强的女人；给了一个和他一样厉害的对手上官金虹，只不过是一个是仙佛，一个是恶魔；还给了他兄弟，以至于最后他还是他，肆意潇洒，幸福温暖，原来没有了林诗音，人生也还有明天。
我羡慕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，江湖总有英雄，我也恋英雄的坦荡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6年2月3日）
—２—

—１—


